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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115年度市長盃運動舞蹈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 目   的： 

(一)為推展本市全民體育活動，辦理各項體育競賽及休閒活動，以激勵全民運動風氣，

並提高各項運動技術水準。 

(二)選拔本市 115 年全民運動會運動舞蹈/舞蹈運動代表隊。  

二、 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三、 承辦單位：新竹市體育會運動舞蹈委員會。 

四、 協辦單位：新竹市體育會、竹光國民運動中心。 

五、 比賽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3日（星期日）。上午9時至下午18時 

六、 比賽地點：竹光國民運動中心3樓（新竹市北區竹光路325號） 

七、 參加對象：歡迎新竹市各機關、學校、團體、社團及社會（組），並開放外縣市選手

參與交流。 

八、 比賽組別與項目: 

 標準舞 拉丁舞 備註 

業餘五項組 □ Ｗ、Ｔ、V.W、Ｆ、Ｑ □Ｓ、Ｃ、Ｒ、Ｐ、Ｊ  
業餘 A 組 □ Ｗ、 T、Q □ C、Ｒ、J  

業餘 B 組 □ Ｗ、 T □ C、Ｒ  

壯年 A 組 □ Ｗ、 T、F □ C、Ｒ、J 男士須 45以上 

壯年 B 組 □ Ｗ、 T □ C、Ｒ 男士須 50以上 

新人組 □ Ｗ、Ｔ □Ｃ、Ｒ  

大專高中五項組 □ Ｗ、Ｔ、V.W、Ｆ、Ｑ □Ｓ、Ｃ、Ｒ、Ｐ、Ｊ  

大專高中二項組 □ Ｗ、Ｔ □ C、Ｒ  

國中五項組 □ Ｗ、Ｔ、V.W、Ｆ、Ｑ □Ｓ、Ｃ、Ｒ、Ｐ、Ｊ  
國中二項組 □ Ｗ、Ｔ □ C、Ｒ 

國小五項組 □ Ｗ、Ｔ、V.W、Ｆ、Ｑ □Ｓ、Ｃ、Ｒ、Ｐ、Ｊ  
國小二項組 □ Ｗ、Ｔ □ C、Ｒ 

成人單人單項組 □ Ｗ □ Ｔ □V.W □Ｆ □Ｑ □Ｓ □Ｃ □Ｒ □Ｐ □Ｊ 單項計分 

大專高中單人單項組 □ Ｗ □ Ｔ □V.W □Ｆ □Ｑ □Ｓ □Ｃ □Ｒ □Ｐ □Ｊ 單項計分 

國中單人單項組 □ Ｗ □ Ｔ □V.W □Ｆ □Ｑ □Ｓ □Ｃ □Ｒ □Ｐ □Ｊ 單項計分 

國小單人單項組 □ Ｗ □ Ｔ □V.W □Ｆ □Ｑ □Ｓ □Ｃ □Ｒ □Ｐ □Ｊ 單項計分 

幼童單人單項組 □ Ｗ □ Ｔ  □Ｓ □Ｃ □Ｒ □Ｐ □Ｊ 幼稚園~國小 1年級 

運動舞蹈選拔項目(出生日期須在 101 年 10 月 9 日【含】以前) 

 標準舞 拉丁舞 備註 

雙人組 □ Ｗ □ Ｔ □V.W □Ｆ □Ｑ □Ｓ □Ｃ □Ｒ □Ｐ □Ｊ 單項計分 

單人男子五項全能組 □ ＷＴVWＦＱ □ＳＣＲＰＪ  

單人女子五項全能組 □ ＷＴVWＦＱ □ＳＣＲＰＪ  

舞蹈運動選拔項目(出生日期須在 101 年 10 月 17 日以後) 

未滿 14 歲組 標準舞 拉丁舞 備註 

單人單項組 □ Ｗ □ Ｔ □V.W □Ｆ □Ｑ □Ｓ □Ｃ □Ｒ □Ｐ □Ｊ 單項計分 

雙人兩項組 □ ＷＴ □ＣＲ  

雙人三項組 □ ＷＴＱ □ＣＲＪ  

雙人同步舞兩項組 □ ＷＴ □ＣＲ 
為男男或女女所組成 

雙人同步舞三項組 □ ＷＴＱ □ＣＲＪ 

單人團體隊形舞 □ ＷＴVWＦＱ □ＳＣＲＰＪ 每隊五至八人 

城市對抗 □ ＷＴVWＦＱ □ＳＣＲＰＪ 每隊五人 

 九、報名方式： 

  (一) 報名地點：新竹市西大路213號2樓    聯絡人:0913-789922陳秀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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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報名截止日：請於115年4月23日18:00前完成報名。 

 十、參加資格： 

  (一)全國各縣市團體均可組隊報名參加。由各縣、市體育會運動舞蹈委員會，負責組隊    

      團體報名參加，並設領隊、教練各乙名。 

  (二)全民運選拔賽： 

  1.戶籍規定:凡設籍本市內連續滿三年以上者,設籍期間計算以全民運動會註冊截止

日為準(即中華民國 112年7月3日以前設籍者)。 

  2.年齡規定: 

(1) 運動舞蹈成人組須年滿14歲以上(即101年10月19日【含】以前出生者)。 

(2) 舞蹈運動未滿 14 歲者(不含101年10月16日當日出生，含101年10月17日當日

出生及之後出生者)。 

  3.兩年內參加全國性以上賽會成績前八名成績證明。名次認定以參加人數超過 8人以 

     上取前八名，6-7 人取前四名，5 人取前三名，4人取前二名。 

 十一、選拔項目：  

   (一) 運動舞蹈成人組：  

 1.雙人組： 

    (1)華爾滋(2)探戈(3)維也納華爾滋(4)狐步(5)快四步(6)恰恰(7)森巴(8)倫巴 

(9)鬥牛舞(10)捷舞。 

     2.單人組：  

        (1)男子標準舞五項全能組 (華爾滋、探戈、狐步、快四步、維也納華爾滋)。  

        (2)男子拉丁舞五項全能組 (恰恰、森巴、倫巴、鬥牛舞、捷舞)。  

        (3)女子標準舞五項全能組 (華爾滋、探戈、狐步、快四步、維也納華爾滋)。  

        (4)女子拉丁舞五項全能組 (恰恰、森巴、倫巴、鬥牛舞、捷舞)。  

     3. 雙人團體隊形舞: 

        (1) 雙人標準團體隊形舞 

        (2) 雙人拉丁團體隊形舞 

   (二) 舞蹈運動未滿 14 歲：  

     1.單人單項組： 

       (1)標準舞單人五項組(華爾滋、探戈、狐步、快四步、維也納華爾滋) 

       (2)拉丁舞單人五項組(恰恰、森巴、倫巴、鬥牛舞、捷舞) 

     2.雙人組：   

       (1)拉丁舞兩項組 (恰恰、倫巴) (2)標準舞兩項組 (華爾滋、探戈)  

       (3)拉丁舞三項組 (恰恰、倫巴、捷舞) (4)標準舞三項組 (華爾滋、探戈、快四步)   

       (5)同步舞拉丁舞兩項組 (恰恰、倫巴)  (6)同步舞標準舞兩項組 (華爾滋、探戈)  

       (7)同步舞拉丁舞三項組 (恰恰、倫巴、捷舞) (8)同步舞標準舞三項組 (華爾滋、 

          探戈、快四步) 

 3.單人團體隊形舞競賽：  

   (1)拉丁舞隊形舞(恰恰、森巴、倫巴、鬥牛舞、捷舞)  

   (2)標準舞隊形舞(華爾滋、探戈、狐步、快四步、維也納華爾滋) 

 十二、選拔方式： 

   (一)代表隊選手：以選拔賽成績擇優為原則。 

   (二)團體賽：冠軍隊伍總教練可由其他參加選拔隊伍中，或選取優秀選手補強實力。 

      1. 運動舞蹈雙人團體對抗賽 (標準舞&拉丁舞)。由雙人組綜合成績安排參加雙人單 

         項組，預計正取選5對，備取選1對。  

      2. 運動舞蹈雙人團體隊形舞(標準舞&拉丁舞)。預計正取選4隊-8隊，備取選1隊。 

      3. 舞蹈運動未滿14歲單人團體隊形舞(標準舞&拉丁舞)。將依單人五項組綜合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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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排參加，預計正取選5-8名，備取選1名。 

   (三)教練資格規定：依據「113 年全民運動會舞蹈運動/運動舞蹈技術手冊」 

 (1)運動舞蹈教練應取得至少Ｃ級(丙級)以上教練證資格，且須於大會註 

    冊作業時，提供教練證影本。  

 (2)舞蹈運動教練應優先遴派至少Ｃ級(丙級)以上教練證資格，且須於大 

    會註冊作業時，提供教練證影本。 

  (四)代表隊領隊、管理及教練：由主委推派產生。 

十三、比賽辦法： 

(一) 比賽規則:參照WDSF世界運動舞蹈總會及中華民國體育運動舞蹈總會最新 

公佈之運動舞蹈規則辦理及中華民國舞蹈運動總會最新公佈之舞蹈運動規

則辦理。 

         (二) 比賽規定: 

   1.參賽人員請遵守出賽時間，如逾出賽時間三分鐘未到者則以棄權論。 

   2.選手如有冒名頂替或不法情事，即取消比賽資格並報請有關單位處理。比  

      賽期間必須服從 裁判之判決。如遇特殊事故，必須更改賽程或加賽，得 

      由裁判長宣佈，不得異議。 

      (三)裁判：聘請具備國家C級(丙)級以上之裁判資格人士擔任。 

十四、獎勵： 

         (一)各競賽組別8隊(人)以上錄取前6名、6至7隊(人)取4名、5隊至6隊(人)取3名、 

 4隊 (人)取2名、3隊(人)取1名、2隊(人)以下列為表演賽。 

     (二)各組前3名頒發獎狀及獎(盃)牌，第4至6名發給獎狀。 

十五、申訴： 

(一)大會如遇選手對比賽有爭議時，先以口頭提出，並應於該場比賽結束後30分   

鐘內，以書面提出申訴（如附表一），未依規定時間提出者，不予受理。書面申

訴應由該報名單位領隊或教練簽章，並向裁判長正式提出。 

    (二)有關參賽選手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並於該場 

     次比賽結束後30分鐘內，提出書面申訴（如附表二），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 

     不予受理。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章，向之裁判長正式提出。 

    (三)任何申訴均須繳交保證金新台幣2,000元，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未成立時，得 

     沒收其保證金。 

十六、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正公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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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新竹市 115 年市長盃運動舞蹈錦標賽 競賽事項申訴書 

申訴 

事由 
 

糾紛發生 

時間及地點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地點： 

申訴 

事實 
 

證件或 

證人 
 

單位 

領隊或教練 

 

 

 (簽名或蓋章) 

申訴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繳交 

保證金 

貳仟元 

 

 

 

 

(收款人簽章) 

□ 申訴有理，退回保證金。 

(收款人：                     ) 

□ 申訴無理，沒收保證金，並繳至大會行政

組處理。 

(收款人：                     ) 

審核意見  

判  決 

 

 

 

 年   月   日   時  分 

 

仲裁委員召集人（裁判長）：                                 (簽名或蓋章) 

 

附註：1.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案件概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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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新竹市 115 年市長盃運動舞蹈錦標賽  選手資格申訴書 

被申訴者姓名  單位  參加項目  

申訴事項  證 件 或 證 人  

繳交 

保證金 

貳仟元 

 

 

 

 

(收款人簽章) 

□ 申訴有理，退回保證金。 

(收款人：                     ) 

□ 申訴無理，沒收保證金，並繳至大會行政

組處理。 

(收款人：                     ) 

申訴單位  

單位領隊或

教練 

           

   （簽名或蓋章） 

判決 

年   月   日   時  分 

 

仲裁委員召集人（裁判長）：                                 (簽名或蓋章) 

 

 

附註：1.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案件概不受理。 

   2.單位代表領隊簽章權，可由代表隊領隊本人簽章或教練簽章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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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115年市長盃運動舞蹈錦標賽報名表 

 

編號 選手姓名 比賽組別 比賽項目 代表縣市/學校 教練 

      

   

      

   

      

   

 
 

  
  

   

      

   

      

   

      

   

 
 

  
  

   

即日起接受報名/【115 年 4月 23 日】截止。 

 

 

 


